
倫理爭議事件處理流程: 

臨床與組織倫理案件

活體器官移植案件

研究與學術倫理案件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倫理爭議事件處理流程

決定類別及分案
不屬於倫理爭議事件則回復通
報人員並轉介至適當處理單位

臨床倫理事件 組織倫理事件

立案調查審議或進
行諮詢及輔導

遴選審議小組進行
案件審查

立案調查審議
立案並轉會人體試
驗審查委員會

於倫理委員會正式會議或臨時會議進行初步審議

病人、家屬、員工、學員生投訴 院內外單位舉發 倫理委員會委員或幹事提案

審議結果提交相關
單位處理

研究倫理事件 學術倫理事件

立案調查審議，視
案情諮詢本校學術
倫理辦公室

審議結果提交相關
單位處理、

個案之追蹤輔導

審議結果交付及協
助移植團隊執行

追蹤協調相關單位
進行處理

審議結果提交相關
單位處理

於倫理委員會正式會議報告、審議及核備，
審議結果如與本校有關，則陳報本校相關單位

倫理委員會受理窗口

 


